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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一、内容提要及体系表。
提示重要内容，明晰学科体系，对最新修正、修改和重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对比列表或
加以说明，参照记忆。
　　二、重点讲解。
　　（一）在保持学科体系完整的前提下，突出考点；重点讲解、辨析考试要点及难点，略讲一般知
识，不讲不具可考性的内容，繁简得当，重点突出。
　（二）对最近5年司法考试考查的知识点进行统计，罗列在各考点之下，一目了然。
　　三、实例演练。
　　每一重要知识点均设例题及答案解析，解疑释惑，辨析法理，实现从理论知识到解题能力的迅捷
转化。
　　每一位司法考试考生都渴望得到名师的口传心授，悉心点拨，在此意义上，把他们亲力亲为的倾
心之作编辑出版，无疑是广大考生的福音。
同时，这种集大成“一站式”教科书的出版，也是我们根据司法考试的最新变化，及时满足考生备考
需求，更好地服务考生一贯宗旨的最新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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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破产法的适用范围1.国有企业法人：2.非国有企业法人；[最有价值提示]  这一点意味着
，我国民诉法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即告效力的终结，法理就是在立法的同一位阶上，新法优于
旧法。
因为《民事诉讼法》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就是专门针对非国有企业法人的，但是现行《破产法》
合二为一了。
3.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破产法》第134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2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
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
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4.合伙企业。
《破产法》第135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
规定的程序。
合伙企业按照企业破产处理，有一些有利之处：一是可以使所有债权人按比例受偿，有利于兼顾各债
权人的利益；二是可以对企业宣告破产前一年内违法转移财产的行为予以撤销，追回所转移的财产，
增加破产财产，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
因此，新法允许合伙企业的债权人根据不同情况作出选择，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也可以直
接向合伙人追债。
合伙企业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另外，我国破产法具有域外效力。
《破产法》第5条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
力。
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财
产，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
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承认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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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考试名师讲义:商法 经济法 知识产权法(2010全新版)》：赠：2010年司法考试新增考点命题角度
串讲（电子版）牵手名师 成功司考司法考试名师辅导讲座顶级名师阵容 完美虚拟课堂《司法考试名
师讲义:商法 经济法 知识产权法(2010全新版)》作者亲授长达10小时课程随时随地 轻松学习一盘在手 
成功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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